
國立金門大學智慧高齡服務學分學程實施要點 
 

110年 04月 21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
110年 06月 09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

一、設置宗旨： 

     考量我國超高齡社會的發展趨勢，因應人工智慧時代與發展智慧科技與高齡服務相

關跨領域的多元服務合作模式，並鼓勵學生有系統的修習跨領域課程，特依據本校「國立

金門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」訂定「國立金門大學智慧高齡服務學分學程」(以下簡稱本學程)

實施要點，協助學生增加多元學習之機會，以培育以高齡者為中心具備整合智慧科技、照顧

服務、健康照護專業之銀髮產業「智慧高齡服務」人才。 

 二、學程名稱：國立金門大學智慧高齡服務學分學程。 

三、設置單位： 

        本學程設置於健康護理學院(以下簡稱本學院)，置學程召集人一人綜理各項學程相關業

務，學程召集人由本學院院長自學院所屬助理教授(含)以上教師聘任之，任期2年並得連

任。 

四、課程規劃： 

          本學程結合本校通識教育中心、長期照護學系、社會工作學系、護理學系、資訊工程學系、

電子工程學系以及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相關師資與教學資源，開設培育「智慧高齡服務」人才

所需課程。 

           本學程課程分兩類群，A類群為「高齡服務類群課程」，B類群為「智慧科技類群課程」，

兩類群之課程皆設有核心課程與輔助課程，其中核心課程包含基礎核心課程與進階核心課程，

各類群課程規劃如附件一。 

  五、應修學分與科目： 

          學生修習本學程，至少應修畢 18 學分方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，其中須修讀 3 門核心課

程，以及至少12學分輔助課程，所有修讀之課程其中至少應有 6學分不屬於學生主系之必修課

程。 

          核心課程包含基礎核心課程與進階核心課程，學生至少應修讀一門 A 類群與 B 類群之基



礎核心課程，以及一門 A類群或 B類群之進階核心課程，另應修讀至少二門不同類群之輔助課

程。 

六、修讀資格與人數限制： 

    本學程僅接受國立金門大學日間部大學部在學學生申請。申請修讀本學程學生每學

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，且其學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

分及學期成績計算。 

七、申請核可程序及申請截止日： 

   欲修讀本學程同學，每學期皆可申請。請於每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一日填妥本學程

修讀申請表(附件二)、完成原主修學系主任簽章後，繳交至本學院給學程召集人，經相關單

位審核通過後始完成修讀申請程序。 

八、學分學程證明書授予標準:  

    修滿本學程實施要點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，得檢具歷年成績單並填寫

「智慧高齡服務學分學程」修課一覽表(附件三)及學分學程修讀證明書申請表(附件四)，經

審核無誤後發給學分學程修讀證明書。 

  九、本細則經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送校級課程規劃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

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 十、本細則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
附件一、國立金門大學智慧高齡服務學分學程課程規劃 

 

A類群：高齡服務類群課程 
核心課程 

開課學系/中心 課程名稱 開設學分數 
基礎核心 進階核

心 
備註 

通識教育中心 跨領域團隊銀髮服務創新 2 V   

長期照護學系 
長期照護管理概論 3 V   

老人學 2 V   
照顧服務綜論 2  V  

社會工作學系 

長期照顧概論 2 V   
老人福利服務與社會工

作 
2  V  

社區照顧 2  V  

護理系 
長期照護 2 V    

泛文化健康照護 2  V  
 

輔助課程 
開課學系/中心 課程名稱 開設學分數 備註 

長期照護學系 

心理學 3  
長期照護行銷管理 2  

老人營養學 2  
老人健康與保健 2  
健康照護專業術語 2  
居家照護實務 2  
社區長期照護 2  

長期照護品質管理 2  
失智症照護 2  

活動方案設計與評估 3  
長期照護產業管理實務綜論 2  

個案管理與照護計畫 2  

社會工作學系 

心理學 3  
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3  

社會福利概論 3  
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與社會

工作 
2 

 

方案設計與評估 3  
多元文化社會工作 2  
個案管理與照顧管理 2  

護理學系 
心理學 3  

人類發展暨實驗 3  
健康行為與健康促進 2  

      
 

  



 

 

B類群：智慧科技類群課程 
核心課程 

開課學系/中心 課程名稱 開設學分數 基礎核心 進階核心 備註 
長期照護學系 高齡福祉科技 2 V   

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
計算機概論 2 V   
程式語言 3 V   

人工智慧與資料探勘 3  V  

資訊工程學系 
計算機概論 3 V   
程式設計 3 V   
人工智慧 3  V  

電子工程學系 
計算機概論 3 V   
程式設計 3 V   

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 3  V  
 

輔助課程 
開課學系/中心 課程名稱 開設學分數 備註 

長期照護學系 
銀髮族與科技應用 2  
健康照護資訊應用 2  

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

服務系統設計 3  
網路程式與應用 3  

人因工程 3  
電子商務 3  

企業資源規劃 3  
物聯網實務與應用 3  
雲端與數位內容管理 3  

全面品質管理 3  
服務創新與管理 3  

資訊工程學系 

多媒體概論 3  
網頁設計 3  

多媒體程式設計 3  
現代程式語言 3  
行動科技與生活 2  
VR科技應用導論 2  
資料探勘導論 3  
人工智慧實務 3  
深度學習概論 3  

電子工程學系 
機器人控制入門 3  
單晶片原理應用 3  
物聯網應用系統 3  

 

  



附件二  國立金門大學智慧高齡服務學分學程修讀申請表 

國立金門大學「智慧高齡服務學分學程」修讀申請表 

 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日 （請詳閱注意事項後填寫） 

   學號  姓名  班別 

 

□學士班 

學系別  年級 

 

原主修 
學系主任 

學程召集人 
健康護理學院 

院長 
課務組 教務長 

     

注意事項 

一、 欲修讀本學程同學，每學期皆可申請。請於每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一

日填妥本學程修讀申請表、完成原主修學系主任簽章後，繳交至健康護理

學院給學程召集人，經相關單位審核通過後始完成修讀申請程序。 

二、 未繳交本申請表者，即使修畢本學程規定修習之課程且成績及格獲得

應修之學分數，亦不能申請本學程修讀證書。 



附件三  國立金門大學智慧高齡服務修課一覽表 

國立金門大學「智慧高齡服務學分學程」修課一覽表 

核心課程(至少修畢 3 門核心課程) 

開課學系 修習科目 
課程類群 

(A類群或B類群) 
學分數 成績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輔助課程 (至少修畢12學分輔助課程) 

開課學系 修習科目 
課程類群 

(A類群或B類群) 
學分數 成績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注意事項:  
一、 學生修習本學程，至少應修畢 18 學分方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，其中須修讀 3 門核心課程，以及至

少12學分輔助課程，所有修讀之課程其中至少應有6學分不屬於學生主系之必修課程。 

二、 核心課程包含基礎核心課程與進階核心課程，學生至少應修讀一門A類群與B類群之基礎核心課程，

以及一門A類群或B類群之進階核心課程，另應修讀至少二門不同類群之輔助課程。 

三、 請同學依據歷年成績單填寫本修課一覽表，若本表格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表格填寫。 

 



附件四  國立金門大學智慧高齡服務學分學程修讀證明書申請表 

國立金門大學「智慧高齡服務學分學程」修讀證明書申請表 

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日 （請詳閱注意事項後填寫） 

學號  姓名  班別 □學士班 

   學系別  年級  

合計 

共修習 門課程 

 

學分數合計 學分（含非主系之科目： 學分） 

學程負責單位

審查意見 

□該生已修畢本學程全部課程，共計     學分。 

□該生未修畢本學程全部課程，尚缺 

 基礎核心課程         學分 

 進階核心課程         學分 

 輔助課程       學分 

□其他：  

原主修學系主任 學程召集人 健康護理學院院長 課務組 教務長 

     

注意事項 

一、學生於修畢本學程規定修習之課程且成績及格獲得應修之學分數後，始可填

表申請修讀本學程證明書。 

二、填寫本修讀證明書申請表時，應同時附上歷年成績證明，以及附件三國立金

門大學智慧高齡服務學分學程修課一覽表。 

三、未於規定期間提出申請並繳交本學程修讀申請表(附件二)者，即使修畢本

學程規定修習之課程且成績及格獲得應修之學分數，亦不能申請本學程修

讀證書。 

 


